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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本级来穗务工人员公共租赁住房
期满审查及续租工作方案

为有序开展我市来穗务工人员公共租赁住房期满审查及续

租工作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

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

部令第 11号）、《广东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

第 181号）、《广东省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办法》（粤人社规〔2021〕

23号）、《广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穗府办规〔2024〕13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制定本通知。

一、期满审查对象

已获配租市本级来穗务工人员公共租赁住房，签订租赁合同

期限即将届满或届满已签订补充协议，需要继续承租公共租赁住

房的承租人（以下称“申请人”）。具体范围以市住房保障办公室

届时通知为准。具体分为两种类型：

（一）非本市户籍承租对象，是指承租人及其配偶均非本市

户籍。

（二）已取得本市户籍的承租对象，是指承租人或其配偶在

承租来穗务工人员公共租赁住房期间已取得本市户籍。

二、审查内容

（一）非本市户籍承租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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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审查以下内容：

1.申请人在广州市申报居住登记，办理并持有《广东省居住

证》，且申请时仍在有效期内。

2.申请人在广州地区参加社会保险，即基本养老保险、职工

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中至少一类险种

申请时处于在保状态（含广东省、广州市社会保险）。

3.申请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，在

本市未承租直管公房或者人才公寓，且在本市未享受其他公共租

赁住房（含廉租住房）保障。

本通知所称“申请时”，以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发布的期满审查

和续租的受理申请截止之日为截止时点。

（二）已取得本市户籍的承租对象

申请人或其配偶在承租来穗务工人员公共租赁住房期间取

得本市户籍，参加期满审查申请续租时按照户籍家庭公共租赁住

房期满审查政策执行。

三、网上申请与受理

承租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的来穗务工人员按批次进行期满

审查及续租工作。具体每批次的期满审查通知、申请时限等由市

住房保障办公室公布。

申请人登录指定网站申请期满审查，来穗务工人员所持《广

东省居住证》登记地址所在街道办事处（镇政府）负责指导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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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的申请人网上申请市本级来穗务工人员公共租赁住房期满审

查相关工作，协助上网不便人员进行网上申请。

申请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的，视为放弃续租。

四、期满审查程序

（一）非本市户籍承租对象期满审查程序

1.审核

系统自动受理申请后，由申请人所持《广东省居住证》登记

地址所在区有关部门负责审核工作。

区住房保障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

内，利用政务信息共享数据及申请人申报材料审查核实申请人

《广东省居住证》办理情况、社会保险缴费情况和家庭住房状况。

上述情况需进一步核实的，区住房保障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

材料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，将申请人资料和信息分别送达相关部

门审核。审核部门应当自收到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核

实，并将审核结果反馈区住房保障部门，审核职责分工如下：

（1）市医保中心（各分中心）核实申请人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、生育保险缴费情况。

（2）区公安部门审查核实申请人《广东省居住证》办理情

况。

（3）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（以下简称“区人社部门”）

审查核实申请人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缴费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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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审核部门在审核过程中需申请人补正补齐材料的，应将其

补正补齐意见报区住房保障部门，由区住房保障部门汇总告知申

请人，自收到告知信息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网上补正补齐资料。

逾期未补正补齐的，视为放弃续租。

区住房保障部门应当自收齐各审核部门反馈意见之日起，在

5个工作日内出具汇总意见并提交市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监测与研

究中心（市保障性住房事务中心，以下简称“市建研中心”），经

审核不通过的，由市建研中心告知申请人审核结果。

2.审核结果公示

市建研中心应当自收到区住房保障部门审核意见之日起 3

个工作日内，将经审核通过的申请人情况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等

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，并明确对公示情况有异议的组织和个人，

可在公示期内网上提出异议申诉并提交相关材料。公示时间为

20日。

3.异议复核

区住房保障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申诉信息之日起 10个工作

日内会区相关部门进行异议核查，出具异议核查意见，提交市建

研中心，市建研中心应当自收到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出具异议复

核意见，并将异议复核结果告知异议提出人。经异议复核后异议

成立的，由市建研中心告知申请人异议复核结果。

4.公布续租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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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公示无异议或经异议复核后异议不成立的，市建研中心在

系统提交公告，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等政府网站公布续租名单，

并同步推送广州安居集团。

5.签订租赁合同或收回公共租赁住房

审查通过的，广州安居集团自收到续租名单之日起 5个工作

日内通过系统、短信等方式通知申请人在规定时限内签订租赁合

同，租赁合同期限为 5年。租金按照其承租房屋所在项目公共租

赁住房的租金标准确定。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租赁合同的，视为

放弃续租。

审查不通过或放弃续租的，广州安居集团按规定收回公共租

赁住房。

（二）已取得本市户籍的承租对象期满审查程序

申请人或配偶已取得本市户籍的，在网上提交预申请后，系

统将自动推送相关数据信息至户籍所在街道，按照户籍家庭公共

租赁住房期满审查程序进行审查。

五、其他事项说明

（一）涉及收回公共租赁住房相关事宜，按照《广东省城镇

住房保障办法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81号）第三十五条规定

执行；其他未尽事宜，按照来穗务工人员公共租赁住房合同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各部门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隐私和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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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信息，应当予以保密，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。


